
监督索引号53310200331300000

目录
第一部分 瑞丽市公安局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第二部分 瑞丽市公安局部门2019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财务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支出情况表
六、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八、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济科目分类）
九、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十、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一、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十二、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表
关于瑞丽市公安局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的
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职能参照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一)按照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业务部门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研究部署全市公安保卫，并督促检查执行情况。
（二）加强基层基础和法制建设，分析研究，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社会治安动态，为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提供重要信息，并制定出相应对策，维护好全市的社会治安稳定和政治稳定。
（三）组织指挥和迅速处置重大案（事）件，重大治安灾害事故，重大群体性治安问题，负责国内安全保卫，反邪教等工作；负责对维权活动、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工作；负责民族、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四）领导全市公安机关业务部门。负责治安管理、户政管理、出入境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等工作；负责车站、广场、街道及校园周边等社会面的巡逻防控工作；负责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依法对社会上吸毒、卖淫嫖娼、赌博等违法活动进行治理，负责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五）负责刑事侦查、反恐怖、禁毒、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负责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承担市级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
（六）组织领导看守所、拘留所的管理工作和执法活动。
（七）领导和监督机关、团体、企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八）负责领导全市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规划和管理公安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及民警的教育训练工作。
（九）依法组织领导对全市城乡道路交通，机动车辆进行管理；及时处置各类交通事故，维护交通秩序；组织驾驶员的培训工作；办理各种车辆证照的审验工作，承担道路治安巡逻任务。
（十）领导全市公安边、消防工作，指导武警瑞丽边防大队、消防大队、内卫看守中队执行公安任务和相关业务建设工作。
（十一）加强对各业务所、队、室和基层派出所的领导，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合理划分局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的职责权限，理顺上下、左右关系，提高办事效率。
（十二）加强全市公安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挥职能，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
（十三）加强对全市重大行动、重大案（事）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的处置职能。
（十四）服从上级公安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业务工作以上级公安局领导为主。
（十五）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瑞丽市公安局部门编制2019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等内容如下。
瑞丽市公安局单位预算根据其职责和工作任务编制的年度收支计划，为保证预算编制的质量，编制过程中遵循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稳妥性、合作性、绩效性原则。基础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2019年部门预算相关经费根据此时间节点的数据进行测算。
对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按市财政核定的财政拨款控制数及预算科目编制；对其他各项收入预算，要参照历年收入情况和年度收入增减变动因素，按不同的收入来源分别测算编制。
支出预算分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源编制。
1、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9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419人，其中：行政编制419人，在职实有427人，其中：财政全供养427人。车辆编制44辆，实有车辆44辆。具体情况如下：
一、瑞丽市公安局机构级别为正科级，内设机构 17个：政工监督室、指挥中心、警务保障室、法制室、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刑事侦查大队、交通警察大队、治安管理大队、禁毒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特警大队、反恐大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旅游警察大队、国际合作大队；其它机构7个：看守所、拘留所、绿色关爱中心、银河派出所、瑞宏派出所、姐告公安分局（下设国门派出所）、畹町经济开发区分局（下设畹江派出所）。
二、瑞丽市公安局为独立编制机构，机构编制数为422名，其中：行政编制399名，工勤编制20名。2018年年末实有人数在职427人。其中在职民警364人，工勤人员63人，在编实有车辆44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2019年瑞丽市公安局部门（单位）财务总收入25974.1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9539.37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6434.81万元。
2019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4841.36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9539.3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5301.99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9539.37万元（本级财力15542.12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其他非税收入安排3997.25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597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885.86万元，占总支出的53.46％，项目支出12088.36万元，占总支出的46.54％。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1（类）－36（款）”支出5.00万元，主要反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04（类）－02（款）”支出24179.37万元，主要反映公共安全的支出（公安支出）具体包括：公共安全—公安—行政运行支出，主要反映在职人员工资和协管员工资，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及业务技术用房建设资金的支出；公共安全—公安—一般事务管理支出，主要用于房屋建筑物购建及一些专用设备购置和办公设备购置方面；公共安全—公安—治安管理，主要反映社会治安管理性执法行政支出；公共安全—公安—国内安全保卫，主要反映国内安全保卫性执法行政支出；公共安全—公安—刑事侦查，主要反映办理刑事犯罪案件成本支出；公共安全—公安—经济犯罪侦查，主要反映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成本支出；公共安全—公安—出入境管理，主要反映办理外籍人员管理事务成本性支出； 公共安全—公安—禁毒管理支出，主要反映缉毒办案支出、戒毒人员、外籍三非人员的生活、医疗费等开支； 公共安全—公安—羁押收教场所管理支出，主要反映看守所、拘留所在押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办公费、维修维护费等支出；公共安全—公安—其他公安支出，主要反映公安专用装备购置，办案业务、被装购置等支出；公共安全—公安—其他公共安全支出，反映除以上公安业务以外的其他公安业务支出。“208（类）－05（款）”支出744.15万元，主要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0（类）－11（款）”支出542.11万元，主要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21（类）－02（款）”支出501.94万元，主要反映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
基本支出情况
2019年用于保障瑞丽市公安局正常运转的日常运行支出13885.86万元，包括：一是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2.35％；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4.00％。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占基本支出的3.65％，包括遗属补助、残保金、绿色关爱中心在所戒毒人员、“三非”人员的伙食费、医疗费、遣送费等支出以及看守所、拘留所在押人员伙食费、医疗费、押解费等支出。
（二）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9年基本支出13885.86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5972.05万元，原因主要是如下：
1、2019年预算人员经费12823.52万元，2018年预算人员经费6411.76万元，同比增加6411.76万元；
2、2019年预算商品和服务支出488.04万元，2018年预算商品和服务支出822.28万元，同比减少334.24万元；
3、2019年预算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22.18万元，2018年预算商品和服务支出679.77万元，同比增加42.41万元；
（三）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用于保障瑞丽市公安局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0878.36万元，如办案业务经费支出、房屋建筑物购建、办公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等开支。
项目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9年项目支出10878.36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2869.58万元，原因主要是如下：
1、2019年预算安排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支出比2018年预算同比增加；
2、2019年预算安排的专用设备购置项目支出比2018年预算同比增加；
3、2019年预算安排结转结余项目支出比2018年同比增加。
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2040201”公共安全—公安—行政运行支出，主要反映在职人员工资和协管员工资，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及业务技术用房建设资金的支出；“2040202” 公共安全—公安—一般事务管理支出，主要用于房屋建筑物购建及一些专用设备购置和办公设备购置方面；“2040219”公共安全—公安—信息化建设，反映公安机关用于非涉密信息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相关支出；“2040220”公共安全—公安—执法办案，主要反映办理各类案件的成本支出；“2040221”公共安全—公安—特别业务，主要反映公安机关开展特别业务工作的相关支出；“2040299”公共安全—公安—其他公安支出，主要反映公安专用装备购置，办案业务支出；“208（类）－05（款）-01（项）”“208（类）－05（款）-05（项）”，主要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10（类）－11（款）-01（项）”、“210（类）－11（款）-03（项）”、“210（类）－11（款）-99（项）”，主要反映行政单位医疗补助支出；“221（类）－02（款）-01（项）”，主要反映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
本级财力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2019年本级财力安排瑞丽市公安局15542.12万元，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13136.60万元，项目支出2405.52万元）。按经济科目分组，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12212.54万元（其中：基本工资1375.38万元，津贴补贴3678.76万元，奖金123.07万元，绩效工资1144.8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39.80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残保金)24.56万元，住房公积金501.94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即辅警人员工资4124.2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17.30万元（其中：办公41.00万元，印刷费15.37万元，手续费0.25万元，水费4.61万元，电费11.68万元，邮电费12.92万元，物业管理费1.23万元，差旅费24.29万元，维修（护）费8.30万元，培训费2.77万元，公务接待费0.61万元，被装购置费0.92万元，劳务费8.61万元，委托业务费3.07万元，工会经费102.66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4万元，其他交通费用177.4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8.9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6.76（其中：生活补助-反映遗属补助及戒毒人员、三非人员、在押人员生活给养费426.76万元，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0.00万元）。
五、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列入市对下专项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部门列入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为：无此项内容。
（二）与上级配套事项：我局无与上级配套事项。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无此项内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6个，采购预算资金2442.75万元。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19年用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704.85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2611.71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2019年项目支出比2018年劳务费支出大幅增加所致。
二、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优
2019年，瑞丽公安工作将在市委、市政府和州公安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关心支持下，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公安工作主线，紧紧围绕“作风整顿深化年、信息化防控攻坚年、基础工作夯实年”要求，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以“四项建设”和公安改革工作为抓手，全力打造国门公安铁军，创造性地抓好维护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护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二）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优
1、强化反恐斗争意识，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2、坚持严打不动摇，严打犯罪活动，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3、坚定不移地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减少毒品内流，减轻毒品危害；
4、依法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瑞丽、法治瑞丽建设；
5、强化边境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6、进一步深化“四项建设”，提升公安机关履职能力和水平；
7、强化社会面防控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8、强化道路交通和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公共安全；
9、抓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强化公安装备建设和信息化，进一步提升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八、“三公”经费预算算情况说明
瑞丽市公安局部门（单位）2019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总额82.1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81.54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61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8年预算数减少9.32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所致，因2018年瑞丽市公安局目前在用的三辆囚车均已不能继续使用，必须作报废处理，报废后需要重新购买三辆囚车价税预计支出87.30万元；而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为80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9年瑞丽市公安局部门（单位）因公出国（境）费预算0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无具体出国开支及计划。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9年瑞丽市公安局部门（单位）计划购置公务用车3辆，购置后公务用车保有量44辆（其中，执法执勤及特种专业技术用车42辆，一般公务用车2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1.54万元。其中：购置费80.00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7.30万元，具体购置车辆原因、情况：因瑞丽市公安局目前在用的有些执法执勤警车已不能继续使用，必须作报废处理，报废后需要重新购买执法执勤车辆5辆价税预计支出80.00万元；运行维护费1.54万元（仅含一般公务用车2辆运维费，执法执勤及特种专业技术用车42辆运维费不在此列），比2017年预算减少1.4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日常办公（大致范围）工作需要使用一般公务用车所产生的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
2019年瑞丽市公安局部门（单位）接待费开支预算0.61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8年预算减少0.61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因公务需要的外来人员产生的费用。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名词解释
无此项内容。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8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8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监督索引号533102003313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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